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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2026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主题展演暨颁奖典礼
委托四川音乐学院承办，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协办，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四川省2026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学生组现场展演
委托绵阳师范学院、绵阳市游仙区融媒体中心承办，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协办，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三、四川省2026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行业部门组现场展演
委托四川轻化工大学承办，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协办，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四川省2026年“蜀风诗韵”中小学生诗词大会
委托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承办，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协办。方案如下。
（一）活动对象
活动对象为全省在校中小学生，分小学生组、初中生组、高中生组（含中职学生），共3个组别。
（二）活动组织
各市（州）、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中小学校开展活动，各中小学校具体指导本校学生参与活动。
（三）活动内容
诗词大会活动采取线上答题和线下比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详细流程、参与规则及后续有关信息将在“川晓语”微信公众号公布。
1.线上初赛：诗词大会线上初赛答题将持续至9月27日结束。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学校、学生通过“川晓语”或“川教融媒活动服务”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选择“诗词大会”活动赛项进入活动专区参与初赛活动。
2.市级复赛：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以学生线上初赛答题情况为依据，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开展诗词大会线下复赛活动，于10月18日前完成线下复赛。选拔小学生3名、初中生2名、高中生（含中职学生）1名，组建各市（州）代表队小学组（3人）、中学组（3人）参与省级决赛，并将《四川省2026年“蜀风诗韵”中小学生诗词大会决赛学生信息报送表》（详见附件9）加盖教育主管部门公章报送至指定邮箱。鼓励市（州）为复赛过程中的优秀学生颁发证书。
3.省级决赛：“蜀风诗韵”执委会将于11月中下旬举行省级决赛，42支市（州）代表队现场角逐小学组、中学组的冠、亚、季军，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同步录制。省级决赛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奖项设置
活动将根据小学组、中学组的决赛成绩评选出两个组别的冠、亚、季军市（州）代表队。对参与决赛的学生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一等奖学生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多位学生获得一等奖的同一指导教师不重复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根据各地各校活动组织情况及获奖情况综合评选优秀组织奖。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周老师；
联系电话：028-64346657（工作日10:00—17:00）；
电子邮箱：scedumedi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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